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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須還擊保護主義行為 候選人要做身份相適應之事

社 評 井水集

日前公布的中國首兩個月外貿數字
，顯示出入口增幅顯著放緩，出口只增
近百分之七而稍低於入口的百分之七點
七，帶來了逾四十二億美元的逆差。這
很可能只是短暫現象，稍後會回復順差
，但總體來看在國內外不利因素夾擊下
，今年外貿順差可能又如去年一樣會出
現同比下降。對此形勢必須有足夠重視
，並充分準備應對方法。

外貿順差下降將拉低 GDP 增長。
據報去年內需的消費及投資對增長貢獻
均略超五成，而淨出口則拉低了增長近
零點六個百分點，帶來了明顯的負面影
響。去年一如近年般，經濟增長主要甚
或全部是由內需支撐，形成了外需弱而
內需強的 「外弱內強」 狀態，亦即出現
了新的不平衡：三頭馬車中有出口的一
頭是跛腳的。這自然帶來了重要的政策
含義：要完成 「穩增長」 這個今年的經
濟工作首務，便必須維持外貿順差穩定
，特別是要防止下滑過大。這比維持內
需強勢應更為優先，否則便會令新的不
平衡更趨惡化，並難於糾正。

影響外貿平衡的因素甚多，包括國
內外的宏觀經濟及金融狀況。其中外需

疲弱影響出口而內需強旺吸入進口，乃
最基本的不利平衡因素。此外還有諸多
國內外政策及體制因素，例如中國的匯
率政策，表面是靈活化而實際上是爬行
升值，而這又出現在成本顯著上升（如
工資、物價、地價租金上漲）之時，造
成了對出口商的雙重打擊，中小企業受
壓尤大，以出口退稅來抵銷又浪費了以
千億元計的寶貴財政資源。這方面的問
題，確值得當局深切反思。

國外方面，外需變動很難由中國調
控，但對於國際間的保護主義日益高漲
問題，中國仍可作出針對性回應。在北
京全國 「兩會」 期間，商務部長陳德銘
便就此特別是中美經貿紛爭，作了十分
清晰而強硬的表態，其基本觀點包括：
（一）美國不能待人嚴待己寬實行雙重
標準，在要求別國守規則之同時本身也
要守。例如向汽車及其他行業作財政注
資，便屬不可接受的補貼行為。

（二）中國必會遵守世貿組織訂下
的國際法規，但卻無必要遵守別國的自
訂法規。事實是美國對自己定下的遊戲
規則也不遵守，美國關稅法規定不能對
中國這類 「非市場經濟體」 徵收反補貼

稅，法院乃宣判對中國產品實行的反補
貼調查不當，但國會卻正在修訂有關法
例，策劃改變遊戲規則。參院已通過修
訂，看來眾院也將很快通過，而美國在
經貿事務上的偽善與霸道亦清楚暴露。

（三）中國有能力反制外國的保護
主義及不公平貿易措施。陳部長指出，
中國快將成為全球最大入口及消費國，
與中國搞貿易對抗是自找麻煩。

其實中國還有其他一些在貿易對抗
上的強力武器，包括巨大的資金存量
（除外匯儲備還有國際化中的人民幣）
和巨大的產能等，可從各方面 「干擾」
對手的外需及外部供給。當然，中國不
會輕啟戰端，但若對方逼人太甚時，也
有高效的還擊能力，故希望美國等不要
頭腦發暈。中國也應 「幫助」 美國清醒
一下：除了口頭上的強硬表態外，還須
有實際行動，以顯示會給予保護主義者
重手還擊，使對方不要誤以為中國 「軟
弱」 可欺。特別是在大選之年，美國政
客們都會在遏制中國事務上過度亢奮而
更易錯判形勢。正如陳部長所說，中國
仍未對外國的補貼行為進行調查，看來
應在這些方面有點動作了。

特首選舉連日又鬧出什麼 「江湖
風波」 ，梁振英競選辦公室主任羅范
椒芬及支持者劉夢熊等，與新界鄉紳
在流浮山一酒樓共聚，席上有 「江湖
人物」 郭某在座，消息傳出，各方嘩
然。梁振英事後已表明不認識此人。

事件的發生，令人關注及慨嘆。
事態表明，早一陣各方呼籲的讓選舉
重返正軌，的確大有必要。事實是香
港社會環境複雜，各方勢力都在活動
，稍一不慎，就有可能出事。這就需
要有關候選人認清目標、端正態度、
謹言慎行，包括嚴格管理工作人員和
助選團隊的一言一行，不能讓一些人
把水攪渾。當然，目前事態仍未明朗
，如某亂港報章大字標題渲染什麼
「黑金政治」 已介入特首選舉，那純

粹是捕風捉影，企圖破壞選舉、搞亂
香港而已。但 「黑金」 的確是廉潔選
舉、廉潔政府、廉潔社會的大忌，競
選期間尤其要知所避忌。而更重要的
是，特首選舉是一場嚴肅的憲制選舉
，各方特別是作為候選人，都有責任
去維護選舉的公正性和廉潔性。過去
三屆特首選舉依法公正、嚴肅、有序

進行，在這方面足為楷模。
特首選舉，是香港回歸祖國和「一

國兩制」的標誌。特首在港由選舉委員
會提名、投票產生，過程中央不干預
，只在特首人選產生後才需要由中央
任命；而在報名、選舉期間，本港社
會民眾可以發揮很大的監察作用，上
至候選人當選後如何治理香港的政綱
，下至個人生活上的一些 「缺失」 ，
市民、輿論都可以作出批評監督，這
就為選舉的民眾參選性提供了很大的
空間，也令選舉在中央憲制權力和民
意支持度之間有所參照和兼顧，再加
上候選人在治港理念、經驗、能力上
的比拼，一位理想的特首人選就足以
在這一體制內應運而生，為港人社會
服務、為「一國兩制」作出貢獻。

目前，選戰已到關鍵時刻，兩位
建制派候選人應該說都有愛國愛港之
心，都有服務社會、貢獻國家之志，
那就一定要集中精力，摒棄一切干擾
，講政綱、講理念、講能力，只做與
特首候選人身份相適應的事，切勿再
節外生枝，令支持者和
市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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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刑事案件律師參與的比例不足30%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于
寧指出，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比例過低，使
許多刑事案件的控辯嚴重失衡，案件公正難
以保障。他建議，保障律師享有、行使參與
刑事訴訟的必要權利，建立完善證據開示制
度，對追究辯護律師偽證罪設定特別程序，
優化法律援助制度，考慮把可能判處10年
以上徒刑的刑事案件列為強制指定辯護範
圍。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十一日電】

今日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
上，于寧表示，刑事辯護是刑事訴訟制度的重要組成
部分，體現着一項基本的憲法權利。近年來，中國
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比例過低，全國刑事案件律
師參與的比例不足30%，有的省甚至僅為12%；
全國律師已超過22萬人，但2010年人均辦理刑
事案件不足3件，有些省甚至不到1件，其中還
包括法律援助案件。

這主要是因為，社會對律師制度的功能作用
以及律師的職業性質尚未形成共識；有些司法人
員對律師存在偏見，認為律師參與訴訟會影響辦案
；有些律師專業水準低，影響了人們對刑辯的評價。
律師法定權利落實不到位，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
證難和辯護意見不被重視的問題依然存在，律師遭侵
權後救濟渠道不夠暢通，傷害了律師參與辯護的積極
性。此外，法律規定的援助案件的覆蓋面也不夠大。

完善證據開示制度
對此，于寧建議，全社會尤其是辦案機關和辦案

人員，都要正確認識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和作用
。律師的法定職責就是用辯護對抗指控，維護當事人
的合法權益，無論服務對象是社會同情的弱者還是人
們憎恨的 「壞人」，無論是有償服務還是承擔法律援
助，都不能苛求甚至指責律師。

其次，要保障律師參與刑事訴訟享有和行使必要
的權利。最新《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納入了《律
師法》的相關規定，消除了律師行使會見、閱卷、調
查取證權的法律障礙。修正案通過後應及時實施，讓
律師權利受到侵害時能夠依法及時得到救濟。

優化法律援助制度
第三，要建立完善證據開示制度，使法官開庭前

在看到檢察院移交的案卷材料同時，也能看到辯護人
提交的證據材料，避免形成預斷和偏見。在開庭前的
準備程序中，由審判人員主持控辯雙方相互開示證據
，沒有向對方開示的證據，開庭審理時不得使用。

第四，要對追究辯護律師偽證罪設定特別程序。
依據刑法第 306 條追究辯護律師的違法責任，不宜由
本案的辦案機關單方做出裁斷，可由辦案機關提請法
院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如果法院認定該證據屬非
法證據，依法予以排除；法院認定辯護律師的行為涉
嫌違法，可裁定剝奪該律師的辯護人資格，並交由公
安機關啟動刑事追訴程序。

此外，要提高律師職業素養，優化法律援助制度
。一些國家規定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必須有律師辯護，
中國可以考慮把可能判處10年以上徒刑的刑事案件列
為強制指定辯護範圍。同時，還要由政府劃撥專項資
金，逐步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補償標準；建立和完善法
律援助最低服務質量標準，逐步提高法律援助案件辦
理質量。

【本報訊】中新社北京11日消息：全國人大
代表、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法院院長羅殿龍11日
指出，中國精神病患者逐年遞增，已成為嚴重的
社會治安問題，有必要制定一套全國範圍內普遍
適用的關於強制醫療具體操作的法律，解決現實
中存在的種種問題。

中國刑法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

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
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應責令其家屬
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
政府強制醫療。

羅殿龍認為，前述條款雖提出強制醫療，但
僅規定對已犯罪的精神病人，必要時由政府強制
醫療。對何為 「必要時」、強制醫療批准、執行
、監督程序及費用如何支付等，均未明確具體的
規定。不僅實體性規定簡單，而且程序性規定欠
缺，影響了強制醫療制度在實踐中的落實。

他還指出，地方性法規之間存在差異和衝突
，造成強制醫療在全國適用上不平衡。此外，強
制醫療行政化太強，司法化不足，且不受司法機
關的監督和制約，強制醫療的費用並未明確由誰
負擔等因素，造成實踐中很多應該強制醫療的精
神病人沒有被醫療，仍然流散於社會。

羅殿龍建議盡快完善精神病犯罪人強制醫療
法律法規，在精神衛生法或刑事訴訟法中對強制
醫療的適用範圍、 「必要時」的適用條件、決定
強制醫療程序、執行和監督機關、執行場所、終
止條件、經費來源及保障等問題予以明確。

他說，刑法規定強制醫療只適用於無刑事責
任能力精神病犯罪人，但實踐中存在限制刑事責
任能力精神病犯罪人和訴訟進程中突發精神疾病
無受審能力犯罪人，這部分人中若因無服刑能力
而未能收監執行，在其家屬或監護人無力或不願
看管時亦可能對社會造成影響，故應當將該部分
人納入強制醫療範圍。

此外，羅殿龍表示，對雖未構成暴力犯罪、
但暴力實施治安違法行為的精神病人，已經顯現
出其具有一定的人身危險性，若能及時進行強制
醫療，或可避免危害社會的行為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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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鄭樂芬和丈夫蔡勝南
在浙江省樂清縣組織 「民間金融互助會
」（俗稱 「平會」）從中撈好處之後，
乾脆將 「平會」轉為以高利率為誘餌的
「抬會」，鄭充當會主。結果 「抬會事

件」如同一場颱風式的金錢遊戲，30萬
人捲入其中，鄭樂芬最終以 「投機倒把
」罪被執行槍決。

在那個特殊歷史階段，買空賣空的
皮包公司滿天飛，投機倒把十分猖獗，
搞亂經濟，破壞改革，投機倒把罪的設
定對維護正常經濟秩序起到一定作用。
然而，隨着時代的發展，當初的 「投機
倒把」已經逐漸轉化為資本運作的一種
模式。不少財富精英們利用自己的知識
和資本，通過各種貿易平台，一夜 「投
機倒把」暴富，並由此登上福布斯富豪
排行榜。

可幸鄭樂芬是中國最後一個以 「投
機倒把」罪獲死刑的人。隨着2009年8
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過時法律條文進行
清理修改， 「投機倒把」這一計劃經濟
時代留下的 「唇印」，終於正式退出了
歷史舞台。在 「別了，投機倒把」的歡
呼聲中，人們也不禁感慨，改革開放30
年後， 「刪除投機倒把罪」居然成了全
社會的熱點話題，着實讓人五味雜陳。
與其說此次刪除讓人看到了法律的進步
，還不如說反映出立法工作是如何的滯
後。而如果不能應時順勢、及時更新，
那麼法律就會與實際的政治、社會生活
相脫節，甚至成為發展和進步的障礙。

類似的案例並不少見，正在進行時
的 「吳英案」中，法院的死刑判決與社
會上 「刀下留人」的呼聲相對比，便凸
顯出在民間借貸領域的法治尷尬。對於
非法集資，國務院曾於 1998 年頒布取
締辦法，其對民間借貸所採取的 「一刀
切」的行政取締模式，在當時看來並不
為過，對中國應對當年東南亞金融危機

、整頓金融市場秩序、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不無意義。不
過，近些年來，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上，民間借貸
憑藉其相對優勢，順勢成為中小企業市場化選擇的必然結
果，有力助推了企業經營與經濟發展。從今天看來，簡單
化的取締已明顯不適應經濟發展的新形勢需要， 「一刀切
」的結果徹底使民間借貸的法律地位陷入左右兩難。

值得關注的是，近一段時期，社會上關於吳英案判決
的質疑得到了官方的積極回應。溫家寶總理在今年2月份
主持的五次座談會上，已經接連三次提及了民間資本問題
。他的表態表明，國家的民間資本政策在今後一段時期內
仍將處於持續性的開放過程之中。而在正在召開的全國
「兩會」上，副總理王岐山就公開表示，希望通過修改刑

法，給予民間借貸合理性。全國人大代表、吳英案二審法
院──浙江省高院院長齊奇也向媒體表示，他已向大會提
交建議，盡快制定民間借貸相關法律法規，讓民間借貸浮
出水面，陽光化、法制化。

11 日發布的 「兩高」報告明確提出，將加強改革創
新，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希望司法
領域的改革，能催生法治的步伐，及時修正那些陳年舊規
。以史為鑒，良法可期，個體的權利、自由和幸福、美好
的世俗生活，也才會成為可能。

【本報北京十一日電】

◀▲于寧（左圖）指出，律師參與刑事訴訟的比例過低，使許多刑事案件
的控辯嚴重失衡，案件公正難以保障 新華社

精神病人成治安隱患
人代建議立法強制治療

特稿

◀▲全國人大代表
羅殿龍（左）認為
，中國精神病患者
逐年遞增，已成為
嚴重的社會治安問
題，有必要制定一
套全國範圍內普遍
適用的關於強制醫
療具體操作的法律

互聯網

刑訴案控辯失衡刑訴案控辯失衡 司法公正難保障司法公正難保障


